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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先生：  

 
《 2004年職業訓練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

 

閣下諒會記得，在 2004年 11月 4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一位委員

詢問，從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訓練課程所得的收益 (如有的話 )會否撥回

香港使職業訓練局受惠或供該局運用。  
 
政府當局可否指出《職業訓練局條例》(第 1130章 )或條例草案中有

哪些條文規定該等收益必須撥回香港？  
 

謹請閣下於 2004年 11月 29日或該日前以中英文作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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